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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資訊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政策，及統籌、協調與研議整體資通與個資

安全維護，特設置資訊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組成如下：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指派一名副校長或主任秘書擔任，並為資通安全長，負責

督導本校資訊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管理政策之推動、協調及督導事宜。 

二、委員：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究生事務長、國際事務長、

研發長、產學長、人力資源室主任、財務室主任、體育室主任、環安室主

任、教師發展中心中心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圖書資訊中心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北港分部主任、台中附設醫院資訊室主任、學生代表兩名

擔任。 

三、執行秘書：由圖書資訊中心代表一員擔任，負責資訊安全暨個人資料安全事

故對外新聞稿撰擬、發布與對外發言、媒體因應等工作及處理本委員會相關

業務之推動事宜。。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制定本校資訊安全及個人資料保護政策。  

二、監督與稽核本校資訊安全及個人資料保護管理機制之運作。 

三、審核本校資訊安全管理制度之目標、政策及實施範圍。 

四、本校資訊安全及個人資料保護風險之評估與改善。  

五、本校資訊安全及個人資料保護緊急事件之應變處理。 

第四條 為利任務推展，本委員會得設「資訊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執行小組」該執行小

組，由學院及一級行政單位各指派一人擔任代表組成，負責所屬單位資訊安全與

個人資料保護之執行並擔任業務連絡窗口，推動與執行資訊安全管理制度與日常

個人資料保護政策相關業務。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年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六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